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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6117.htm （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１９日）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 自专利法实施以来

，有关专利申请权的纠纷时有发生。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专

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妥善解决专利申请权纠纷，保护专利申

请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当事人因

专利申请权纠纷对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在地区专利管理

机关的处理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二、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包括：１．关于是职务发明创造还

是非职务发明创造的纠纷案件；２．关于谁是发明创造的发

明人或者设计人的纠纷案件；３．关于协作（合作）完成或

者接受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谁有权申请专利的纠纷案件。

三、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的管辖，按我院１９８５年２月１

６日《关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有关案

件管辖问题的第２项规定办理，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各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

以及由各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指定并报

经我院同意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四、人民法院

对专利申请权纠纷作出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及时抄送

国家专利局。国家专利局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对异议或者

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审查或者复审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异议或

者无效宣告请求是针对已为人民法院确认专利申请权提出的

，而且异议人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人提出了新的证据和理由，



则应中止专利审查或者复审程序，并将新的证据和理由送交

有关人民法院。有关人民法院应认真审查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通知异议人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人和国家专利局或者专利复

审委员会。五、为防止发明创造失去新颖性，对于尚未公开

的专利申请，人民法院审理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时，应当注

意保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